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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薄薄的银行卡片， 却储存

着不少的财产信息， 稍有不慎便会
被他人窃取， 从而引发银行卡盗刷

案件。 那么， 如何避免自己的银行

卡被盗刷呢， 以及一旦发生银行卡
盗刷事件后， 如何更大程度地挽回

损失呢？ 本期专家坐堂请上海市嘉
定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审判长王

筑慧为读者进行专业解读。

【案件 1?

异地被划款， 是他人

恶意还是自身有意？

张女士家住在嘉定区安亭镇，

2016 年 10 月的一天， 张女士突然

一下子收到了 6条短信， 上面显示

张女士的中国银行借记卡在 1019

号 ATM 机上先后发生了支取和转

账 3 笔交易， 共计 2.6 万余元， 交

易地点是昆山花桥镇。 张女士当时

人在嘉定并未去过花桥， 她马上意

识到自己的银行卡是被盗刷了， 便

当即打电话与中国银行的客服进行

了联系， 并将涉案的借记卡挂失后

去安亭派出所报了案。

经公安机关调查， 这三笔交易

的操作人并非张女士， 并且所使用

的银行卡也并非张女士的涉案银行

卡。 与此同时， 张女士也向嘉定法

院提起了诉讼， 要求被告中国银行

赔偿其被盗刷银行卡造成的损失。

法庭辩论中， 被告银行表示，

涉案借记卡交易发生地点在中国银

行昆山花桥支行， 而报案的公安机

关、 ATM 机吞卡处理的地点是在

安亭， 按目前交通线路， 这些地点

之间的距离不过才半小时车程， 被

告有理由相信原告可在涉案交易点

自行进行交易后再返回， 所以不能

证明银行卡不在张女士身上和涉案

交易是伪卡盗刷所致， 因此请求法

院驳回张女士的诉请。

【法官析案?

法院审理后认为， 张女士在被

告处设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 被告

向张女士发放借记卡， 双方形成储

蓄合同关系， 双方均应依法履行各

自义务。 张女士作为被告借记卡持

卡人， 在其得知所持借记卡发生非

正常交易后， 立即与中国银行客服

联系， 挂失涉案借记卡， 并向公安

机关报案。 作为储户， 张女士已尽

到了其基本的注意义务。 且上海市

公安局嘉定分局已将涉案的交易作

为诈骗案处理， 可以说明涉案交易

不是张女士本人操作。 而关于被告

银行所提出的涉案地点距离较近的

问题， 法院认为， 根据张女士及银

行工作人员的陈述， 可以判断张女

士与他人串通欺诈银行的可能性较

小， 而且风险报酬比亦不值得去冒

险。 因此， 法院认定涉案交易行为

系伪卡交易。

被告作为借记卡的发卡行及相

关技术 、 设备 、 操作平台的提供

者， 在其与储户的关系中明显占据

优势地位， 其应承担伪卡的识别义

务。 被告银行在没有证据证明原告

存在违约或违法犯罪情形的前提

下， 理当先行向储户承担因银行安

全系统漏洞及技术风险所造成的储

户资金损失。 即使 《个人账户开户

及综合服务协议书》 约定以原告资

金凭证和密码所进行的一切交易均

视为原告 （意愿） 亲自办理， 但该

条款适用前提必须是当事人持真实

的借记卡进行交易， 持伪卡交易的

不应适用该条款。

综上， 被告作为发卡行， 对持

伪造借记卡交易的案外人支付了原

告账户内的资金， 未尽到对储户银

行卡内资金安全的保障义务， 应承

担违约责任。 张女士要求被告支付

存款损失， 合理合法， 法院予以支

持。

【案件 2?

人卡分离被盗划， 难

以举证被驳回

曾先生在上海和连云港都有着

五金机电生意， 平时时常奔波于上

海和连云港两地， 因此大部分的钱

款及银行卡并不会随身携带， 而是

经常放在家中， 由他人保管。 但就

是这样的做法， 最终造成了曾先生

16万余元的损失。

2017 年 4 月份， 曾先生打算

刷卡购物， 但是结账时却突然发现

自己卡内余额不足了。 曾先生大吃

一惊， 明明这张银行卡里应该有十

多万元的， 怎么会连几千元的余额

都没有了呢？ 4 天后， 曾先生联系

了银行客服， 反映了自己的遭遇，

在确定了银行卡系被盗刷后， 过了

两天曾先生又去派出所报了案， 并

向法庭提起了诉讼， 要求银行赔偿

自己 16 万余元的经济损失及相应

利息。 卡内钱款不翼而飞， 曾先生

认为这是银行没有识别伪卡所致的

盗刷， 而银行方却坚持认为是因曾

先生用卡不当没有保存好银行卡而

被盗刷， 双方争执不下。

【法官析案?

经法庭审理查明， 曾先生虽然

声称银行卡被盗刷时自己人在上海

并未与卡分离， 但是却始终无法提

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 况且曾先

生由于工作原因， 也本就经常存在

人卡分离的情况， 在系争交易发生

后， 曾先生非但未及时向发卡行客

服反应被盗刷情况， 反而间隔 4 天

才致电客服 ， 在 6 天后才选择报

案， 此举也更加无法证明曾先生在

涉案交易发生时其本人及真卡所在

的位置。

同时， 法院也注意到， 系争交

易发生的时间亦属正常交易时间，

结合曾先生平时存在人卡分离的情

况， 综合考量， 不能断定系争交易

持卡人所使用的卡片为伪卡。 在此

案中， 系争储蓄卡须凭密码交易，

曾先生在法庭审理时也未能提供证

据证实被告银行存在泄露曾先生储

蓄卡密码等信息的违约行为 。 综

上， 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曾

先生理应提供证据证实被告作为银

行存在无法辨识伪卡或泄露信息的

违约行为， 但曾先生提供的证据并

不足以证实， 因此对于曾先生要求

被告银行赔偿经济损失的主张， 法

院不予支持。

【案件 3?

贪图办理高额信用

卡， 轻信他人被盗刷

王先生在近期接到了一通电

话， 对方声称自己为浦发银行的工

作人员， 为拓展业务， 可为林先生

免费办一张高额度的信用卡， 但前

提是需要王先生办理一张浦发银行

的储蓄卡， 并存入 15 万元， 同时

要将银行签约手机号码留成该工作

人员的号码， 对此， 该工作人员解

释， 是为了能够第一时间得知是否

已存入钱款， 方便尽快为王先生办

理信用卡。

面对“免费” 办理高额信用卡

的诱惑， 王先生忍不住心动了。 当

天他就去浦发银行办理了一张储蓄

卡， 并开通了网上银行的业务， 按

照之前电话中“工作人员” 的要

求， 将银行签约手机号码留为电话

中“工作人员” 所提供的手机号，

并于当天开通了手机银行及超级网

银等业务。 当天， 王先生还按照电

话中“工作人员” 的指示， 办理了

两笔汇入和汇出业务。 然而， 王先

生还是为自己留了个“心眼”， 他

害怕这是诈骗， 并未在当天接着存

入相应的钱款， 而是隔了几天后，

又去了一次浦发银行。 这一次， 王

先生将原来预留的手机号码都改成

了自己的手机号， 同时还修改了交易

密码， 自认为已经万事大吉的王先生

这次放心地向银行卡内存入 10 万元

人民币。 可是， 令王先生没想到的

是， 自己的重要个人信息其实早在最

初按照电话中“工作人员” 的指示办

理时， 就已经泄露了， 10 万元刚刚

存入不久， 就在王先生一无所知的情

况下很快被人分两次几乎转空了， 且

收款人就是最初电话中“工作人员”

让王先生转账的名字。

高额度的信用卡没等到， 自己反

而还损失了近十万元， 由于有了最初

办卡时“自愿” 向对方转账的记录，

王先生甚至都没有办法解释这次的转

账是被诈骗了。 愤怒不已的王先生将

办卡银行告上了法庭， 认为是银行未

能为自己提供安全可靠的交易环境，

请求法院判令银行赔偿其损失。

【法官析案?

法院审理后认为， 王先生在被告

银行处设立个人结算账户， 双方形成

储蓄合同关系， 因此双方均应依法履

行各自义务。

此案中所涉及的两笔近十万元款

项的支付， 系被告银行在接收到王先

生授权的中国建设银行总行的付款指

令后， 按照协议约定， 从王先生指定

的涉案储蓄卡向王先生指定的账户划

款， 且支付的金额未超过协议约定的

单笔金额的上限。

因此， 被告银行的操作未存在违

约或有过错的行为， 且王先生亦无证

据证明其存在近十万元经济损失的证

明， 因此王先生要求被告银行承担赔

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法院不予

支持。 此外， 在庭审中法官注意到，

从王先生陈述的其办理涉案银行卡

的经过来看 ， 王先生很有可能是遭

遇了诈骗 ， 可以看出王先生在最初

办理银行卡时是抱有非正常目的的，

由于听信他人诱惑 ， 且风险意识淡

漠， 自身保护意识不强 ， 最终导致

自己的钱款被骗 。 被告银行在王先

生办理涉案储蓄卡及修改储蓄卡相

关信息的过程中 ， 已通过书面的客

户风险提示向王先生作了提醒 ， 明

确要求原告保证 “本人提供的个人

信息及联系方式确为本人真实信

息”， 并将银行客户有可能遭遇诈骗

的情形一一罗列 ， 其中就有王先生

所述的情形。 然而， 王先生明知此要

求， 还将他人手机号码预留给银行作

为接收短信通知和动态密码的联系电

话， 从而泄露了涉案储蓄卡的相关信

息， 导致自己近十万元的钱款被盗

划。 因此， 法庭判定王先生的损失与

被告银行无涉， 驳回了王先生的全部

诉请。

  客户开卡， 在银行设立了

个人结算账户， 银行向客户发

放储蓄卡， 双方就形成了储蓄
合同关系， 都应该依法履行各

自的义务。 作为银行一方， 要
最大程度地保障客户的财产安

全， 及时提醒客户安全交易须

知， 正确识别伪卡交易。 而作

为客户一方， 也应该提高自己
的财产安全意识， 例如， 将磁

条卡换成不易被复制的芯片
卡， 在使用银行卡进行交易时

注意掩盖防止密码泄露， 保留

好带有重要个人信息的购物票
据等。 尤为重要的是， 要防止

电话及短信恶意诈骗， 对不明
网站要提高警惕不可随意点

击， 更不能轻易输入自己的重要

个人信息。

但是， 万一出现被盗刷的情
况， 我们又应该如何做到及时止

损， 增大赔付机率呢？

首先， 在发现银行卡有不正

常的金额变动时， 要立即致电发

卡行客服， 说明情况进行紧急挂
失。 然后， 可以带好银行卡去最

近的 ATM 机存储 1 元钱或者故
意输错密码造成吞卡情况， 以证

明被盗刷时并非本人消费， 也并

未发生自身疏漏导致人卡分离的
现象。 最后， 将银行卡及卡号拍

照存档， 固定证据， 并及时去派

出所报案。

（文中当事人皆为化名）

【法官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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